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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一拍流拍后多久二拍股票、法院拍车一拍和二拍中间
多长时间-股识吧

一、法院拍卖房产一拍二拍三拍的区别

1、价格不同第一次拍卖按评估价拍卖；
第二次拍卖按评估价的80%拍卖；
第三次拍卖按评估价的64%拍卖.2、降价幅度第一次拍卖不降价；
第二次拍卖，允许在第一次的基础上降不超过20%拍卖；
第三次就允许在第二次的基础上再降不超过20%。
3、时间第一次拍卖在前，第二次拍卖在第一次拍卖后一周；
第三次拍卖在第二次拍卖后一周。
4、流拍第一次、第二次可以流拍；
第三次不可以流拍，拍卖不出的，按最后一次的保留价变卖；
再卖不出，退回给被执行人或以物抵债给债权有。
扩展资料房地产拍卖是指拍卖公司受银行、司法机关等单位或社会个人的委托，向
社会公告房地产出售信息，通过竞拍人竞拍的方式使房地产所有权发生转移。
(1)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体现在，一是拍卖程序要合法。
拍卖人和委托人必须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拍卖事宜。
二是拍卖物的要合法。
拍卖人在接受拍卖委托时必须要求委托人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和拍卖标的和物的产
权证明。
(2)报价最高者应买的原则。
房地产拍卖的买受人必须是报价最高者。
(3)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信的原则。
拍卖人不得以竞买人身份或委托他们代为竞买，也不得在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和
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参考资料搜狗百科-房地产拍卖

二、第一次拍卖流拍到第二次重拍有什么时间规定

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六十日内，不过现在一般都是淘宝拍卖，效率上比以前高很多，
实际一个月左右会启动二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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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次流拍，二次再拍时间规定是怎样的

强制拍卖是有法规约束的，法院及拍卖行都应遵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
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这个司法解释，你所问的问题，这个司法解释中
均有明确说明。
流拍后，人民法院不能直接降价20%拍卖，再次拍卖必须在有新裁定的情况下才能
进行。
这个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
价，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抵债的
，应当在六十日内再行拍卖”。
第二十八条规定：“ 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
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
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
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关于降低保留价，这个司法解释的第八条规定：“拍卖应当确定保留价。
拍卖保留价由人民法院参照评估价确定；
未作评估的，参照市价确定，并应当征询有关当事人的意见。
人民法院确定的保留价，第一次拍卖时，不得低于评估价或者市价的百分之八十；
如果出现流拍，再行拍卖时，可以酌情降低保留价，但每次降低的数额不得超过前
次保留价的百分之二十”。

四、法院拍买房一拍,二拍,三拍间隔时间是多久呢

没有明确的间隔时间，但是法律对时间间隔的范围有所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法释[2004]1
6号)》：第二十六条、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到场的
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抵债的，应当在六
十日内再行拍卖。
第二十八条、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依照
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
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
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第三次拍卖流拍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接受该不
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第三次拍卖终结之日起七日内发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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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没有买受人愿意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买受该财产，且申请
执行人、其他执行债权人仍不表示接受该财产抵债的，应当解除查封、冻结，将该
财产退还被执行人，但对该财产可以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除外。
扩展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法
释[2004]16号)》其他规定第二十九条、动产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其所有权自该动
产交付时起转移给买受人或者承受人。
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
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
移。
 第三十条、人民法院裁定拍卖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财产抵债后，除有依法不能移交
的情形外，应当于裁定送达后十五日内，将拍卖的财产移交买受人或者承受人。
被执行人或者第三人占有拍卖财产应当移交而拒不移交的，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拍卖成交的，拍卖机构可以按照下列比例向买受人收取佣金：拍卖成
交价200万元以下的，收取佣金的比例不得超过5％；
超过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3％；
超过1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2％；
超过5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1％；
超过1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0.5％。
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拍卖机构的，按照中标方案确定的数额收取佣金。
拍卖未成交或者非因拍卖机构的原因撤回拍卖委托的，拍卖机构为本次拍卖已经支
出的合理费用，应当由被执行人负担参考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五、法院拍车一拍和二拍中间多长时间

一般每次流拍后,下一次拍卖的间格时间约二个月。
要拍卖公司打流拍调价申请给法院,法院回复后,才能登公告进行下一次拍卖。
与法院签订了委托拍卖合同，不等于就是卖出去了。
委托拍卖合同和货物买卖合同不同：委托拍卖合同是帮拍卖物品，不代表就是成功
卖掉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
、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十
九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
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
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扩展资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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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释[2004]16号)》：第二十六条、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
价，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抵债的
，应当在六十日内再行拍卖。
第二十八条、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依照
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
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
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第三次拍卖流拍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接受该不
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第三次拍卖终结之日起七日内发出变
卖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没有买受人愿意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买受该财产，且申请
执行人、其他执行债权人仍不表示接受该财产抵债的，应当解除查封、冻结，将该
财产退还被执行人，但对该财产可以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除外。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 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六、一次流拍，二次再拍时间规定是怎样的

强制拍卖是有法规约束的，法院及拍卖行都应遵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
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这个司法解释，你所问的问题，这个司法解释中
均有明确说明。
流拍后，人民法院不能直接降价20%拍卖，再次拍卖必须在有新裁定的情况下才能
进行。
这个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
价，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抵债的
，应当在六十日内再行拍卖”。
第二十八条规定：“ 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
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
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
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关于降低保留价，这个司法解释的第八条规定：“拍卖应当确定保留价。
拍卖保留价由人民法院参照评估价确定；
未作评估的，参照市价确定，并应当征询有关当事人的意见。
人民法院确定的保留价，第一次拍卖时，不得低于评估价或者市价的百分之八十；
如果出现流拍，再行拍卖时，可以酌情降低保留价，但每次降低的数额不得超过前
次保留价的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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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二天卖出了股票还能获得分红吗

可以。
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的股票，就能得到赠送的分红。
股权登记日收盘后，假如第二天卖掉了，也能得到赠送的分红。
总之，只要在股权登记日收盘之前买进来的股票，就能获得赠送的分红。
股权登记日收盘之前卖掉了，就不能拿到赠送的股票。
股权登记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就是除权日或除息日，这一天购入该公司股票的股东
不再享有公司此次分红配股。
所以,如果投资者想得到一家上市公司的分红、配股权,就必须弄清这家公司的股权
登记日在哪一天,否则就会失去分红、配股的机会。
举例：如果是4月2号是股权登记日，在4月2号当天才买入的股票能分红；
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的股票，就能得到赠送的分红。
股权登记日收盘后，假如第二天卖掉了，也能得到赠送的分红。
总之，只要你在股权登记日收盘的时刻拥有该公司的股票，你就能被券商系统登记
，在次日就可以得到分红。

八、股权登记日买入股票，第二天马上卖掉，这样有分红吗

股权登记日买入的股票第二天卖出，会有分红的。
只要是股权登记日收盘后持有该股票的投资者都享有分红配股的权利，股权登记日
是股东领取股利的权利登记截止日期。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红股及股息的领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规则，对投资者享受的红股和股息实行自动划拨到账。
扩展资料上市公司发放股息红利的形式虽然有四种，但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进行利
润分配一般只采用股票红利和现金红利两种，即统称所说的送红股和派现金。
当上市公司向股东分派股息时，就要对股票进行除息；
当上市公司向股东送红股时，就要对股票进行除权。
当一家上市公司宣布上年度有利润可供分配并准备予以实施时，则该只股票就称为
含权股，因为持有该只股票就享有分红派息的权利。
在这一阶段，上市公司一般要宣布一个时间称为“股权登记日”，即在该日收市时
持有该股票的股东就享有分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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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法院拍车一拍和二拍中间多长时间

一般每次流拍后,下一次拍卖的间格时间约二个月。
要拍卖公司打流拍调价申请给法院,法院回复后,才能登公告进行下一次拍卖。
与法院签订了委托拍卖合同，不等于就是卖出去了。
委托拍卖合同和货物买卖合同不同：委托拍卖合同是帮拍卖物品，不代表就是成功
卖掉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
、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十
九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
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
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扩展资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
法释[2004]16号)》：第二十六条、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
价，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抵债的
，应当在六十日内再行拍卖。
第二十八条、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依照
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
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
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第三次拍卖流拍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接受该不
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第三次拍卖终结之日起七日内发出变
卖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没有买受人愿意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买受该财产，且申请
执行人、其他执行债权人仍不表示接受该财产抵债的，应当解除查封、冻结，将该
财产退还被执行人，但对该财产可以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除外。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 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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